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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第四十九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已由中

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

次会议于2006年4月29日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6年11月1日起

施行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****************** 2006年4月29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(2006年4月29日第十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) 目 录 第一章 

总 则 第二章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第三章 农产品产地 第四章 

农产品生产 第五章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七

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农产品

质量安全，维护公众健康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，制定

本法。 第二条 本法所称农产品，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

，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、动物、微生物及其产品。 本

法所称农产品质量安全，是指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

、安全的要求。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

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.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

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工作。 第四

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本

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并安排农产品质量安全经费，

用于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。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统一领导、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，并

采取措施，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体系，提高农产品

质量安全水平。 第六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由



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，

对可能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潜在危害进行风险分析和评估

。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

估结果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，并将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

结果及时通报国务院有关部门。 第七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

部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
按照职责权限，发布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信息。 第八条 

国家引导、推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，鼓励和支持生产优质农

产品，禁止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

准的农产品。 第九条 国家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学技术研究

，推行科学的质量安全管理方法，推广先进安全的生产技术

。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

知识的宣传，提高公众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，引导农产品

生产者、销售者加强质量安全管理，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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